附件1
化工企业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化工企业建设项目消防设计、审查、施工和验收工作，源头治理火灾隐患、保障消防安全，制定本指引。
一、消防（施工图）设计
（一）设计单位专业配备。设计单位应具有相应的化工设计资质，配备工艺、建筑、结构、设备、自控、总图运输、给水排水、暖通空调、动力、电气、通信等专业技术人员。
（二）消防设计文件（施工图）编制。各专业设计文件应齐全、完整，并将技术标准消防设计要求在相关专业设计文件中完整、准确表达。设计深度和施工图编制应符合住建部《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建科规〔2024〕3号）第七条要求和湖北省住建厅《湖北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办法》（鄂建设规〔2024〕7号）附件一《消防设计文件编制内容》要求。
（三）主要消防设计内容。石油化工、精细化工、煤化工企业消防设计包括：区域规划与工厂总平面布置、工艺装置和系统单元、储运设施、管道布置、电气、厂房（仓库）建筑防火、消防设施、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消防站等。
（四）关键消防设计要求。除一般性消防设计要求外，应高度重视：火灾危险性分类、工艺装置、设备构架或平台、过程检测及自动控制、厂址选择、防火间距、消防车道、消防控制室、企业消防站、相关安全设施等关键消防设计内容。
二、消防设计审查
（一）消防设计技术审查（施工图联合审查）机构。从事化工企业消防设计技术审查（施工图联合审查）的机构应具备施工图审查资质、化工项目消防设计技术审查相应能力、化工项目审查业绩。
（二）消防设计技术审查内容。法律法规、技术标准、文件明确的消防设计要求（包括强制性条文和带有“严禁”、“必须”、“应”、“不应”、“不得”要求的非强制性条文）均应纳入审查内容。除对企业建筑物消防审查外，还应对工艺、设备、装置中涉及消防的设计内容进行审查。
（三）主要技术审查标准和依据。除一般性消防技术标准外，化工企业主要消防设计和审查技术标准（包含但不限于）有：《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GB 50160-2008）2018年版、《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GB 51283-2020）、《煤化工工程设计防火标准》（GB 51428-2021）、安全预评价资料。
（四）消防设计审查（行政许可）。消防审验主管部门办理消防设计审查时，应核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文件、消防设计技术审查意见（施工图联合审查合格证）、消防设计文件（施工图）等内容，并应重点关注前述：工艺、设备、自控、通信等专业消防设计和审查情况。
三、消防施工质量管理及消防验收
（一）参建各方施工质量责任。化工企业参建各方应当按照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建设工程消防施工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试行）》要求落实建筑工程、工业安装工程中建设、设计、施工、监理、检测单位消防施工质量责任。
（二）施工过程质量控制与验收。化工企业的建筑工程、工业安装工程应当落实图纸会审、技术交底、过程检查、进场检验、见证检验等质量控制措施。消防设施安装分项工程和涉及消防的其他分部分项工程完工后，应当按照《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通用规范》（GB55032-2022）、《工业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T 50252-2018 ）对分部工程、分项工程、检验批的消防质量指标进行验收。
（三）施工过程质量监督。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工业安装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将涉及消防的分部分项工程纳入行业、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监督。
（四）消防验收（行政许可）。建设工程消防验收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住建部《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建部令第51号，第58号修正）、《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建科规〔2024〕3号）、《湖北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办法》（鄂建设规〔2024〕7号）对化工企业房屋建筑工程、工艺设备安装工程进行消防验收。
附件2：化工企业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技术要点



